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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切实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4〕71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国办

发〔2004〕50 号)精神,切实加强我省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经省政府同

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湿地保护的重要意义 

  湿地是极其重要而又特殊的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

调蓄洪水、控制土壤侵蚀、美化环境、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

重要的生态功能,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是构成国家

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因

此,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出发,正确认识湿地在国家及我省生

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出发,全

面认识湿地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要着眼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按

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认识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要把加强湿

地保护,恢复湿地功能,作为改善生态状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件

大事,予以高度重视,切实抓紧抓好。 

  二、深入宣传教育,强化全社会保护意识 

  湿地保护是社会性很强的公益事业,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必须依靠

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全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

加大对湿地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要有计划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

活动,强化全社会的湿地保护意识。要大力宣传湿地的重要功能和多重

效益,宣传保护湿地的重大意义,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普及相关湿地

保护知识,在全社会形成爱护湿地、保护湿地的良好氛围。 



  三、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各种破坏湿地的行为 

  全省各级政府一定要从维护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

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各种破坏湿地的行为。要对现有湿地

实行普遍保护,严格控制开发占用自然湿地。凡是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和

国家重要湿地名录以及位于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湿地,一律禁止开垦占

用或随意改变用途。对已开垦占用或改变用途的,应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采取各种补救措施,努力恢复湿地的自然特性和生态特征,并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要强化对其他自然湿地开发利用的管理。对涉及向自然湿地区域

排污或改变湿地自然状态,以及建设项目占用湿地的,要立即实行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和审批制度。对未履行相关评价及审批手续的,要立即予

以制止,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严厉处罚,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并由当事人承担恢复湿地生态环境所需费用。要组织力量对违法占

用、开垦、填埋以及污染自然湿地的情况进行清查和检查,依法制止和

打击各种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 

  四、制定规划,全面实施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科学保护 

  湿地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以科学的规划为指导。省

林业厅要尽快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和我省实

际,编制全省湿地保护工程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各地也

要抓紧编制本地区的湿地保护工程规划,明确目标、建设布局、重点项

目和政策措施,并纳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认真组织实施。要

通过编制和实施湿地保护规划,把湿地保护的任务落到实处,落实到各

地、各单位、各部门,落实到具体湿地。各地编制规划时,要树立以保

护为基础的思想,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要加强相关部门

的协调,正确处理湿地保护与农业生产、矿产开发、水利建设、道路施

工、工程建设等的关系,做好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要结合规划

的编制,开展全省湿地资源调查工作,进一步摸清全省湿地资源状况,进

行重要湿地的确认,制定分类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湿地资源动态监测体

系,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与管理。 

  五、加强对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 

  保护管理好湿地是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湿地

保护管理工作,重要湿地分布区要把湿地保护列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

程。要从法律制度、政策措施、资金投入、管理体系等方面采取有力

措施,加强湿地保护管理工作。要建立和推行湿地保护管理目标责任制,

并将其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各级林业部门要做好组织协调



工作,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发挥各自优势,团结协作,做好相关

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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